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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編號：15 / 2008 

案卷類別：刑事訴訟程序上訴 

宣判日期：2008 年 6 月 27 日 

上 訴 人：甲` 

 乙、丙、丁、戊 

被上訴人：同上 

 

 

主要法律問題： 

− 交通意外 

− 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 

− 對喪失生命權的賠償 

− 對非財產損害的賠償 

− 對被害人喪失未來收入的賠償 

− 對醫療費用的賠償 

 

 

 

 

摘   要 

 

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

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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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死亡後，由於法律人格隨着當事人死亡而終止，他不能以所失之

利益的名義取得假設他在生時工作所取得的報酬。 

 

法律只是通過民法典第 488 條第 3 款的規定，保證那些可要求受害人扶

養的人，或由受害人因履行自然債務而扶養之人獲得損害賠償的權利。 

 

當證明了導致傷人的交通意外的責任人的過失後，如果被害人沒有支付

醫療費用，保險公司必須根據保險條款，直接向醫院支付或通過向受害人賠

償間接作出支付。 

 

 

製作裁判書法官：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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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行 政 區 終 審 法 院 裁 判  

 

 

 

刑事上訴 

第 15 / 2008 號 

 

上 訴 人：甲 

 乙、丙、丁、戊 

被上訴人：同上 

 

 

 

 

 

 

 

一、概述 

在第 CR1-06-0042-PCC 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被告己接受了審判，並

被裁定觸犯一項刑法典第 134 條第 1 款和道路法典第 66 條第 1 款規定和處罰

的過失殺人罪，被判處 1 年零 6 個月徒刑，以及觸犯一項道路法典第 22 條第

1 款規定的輕微違反，按照該法典第 70 條第 3 款的處罰規定，被判處罰金

2,000 澳門元，如不繳納該罰款或以勞動代替，則轉為 13 天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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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罪並罰，被判處相同的徒刑和罰金，徒刑則緩期 2 年執行。 

另被判處中止駕駛執照效力 6 個月。 

關於由意外被害人的妻子及三名女兒提出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有關的

被請求人，即甲和刑事被告，被判處向被害人的繼承人支付 1,064,000.10 澳門

元以及自判決確定日至完全繳付時的法定利息，當中 1,000,000.00 澳門元由甲

支付，刑事被告則負責其餘部份。 

甲不服第一審的合議庭裁判，向中級法院提起了上訴。2008 年 1 月 31

日，中級法院在第 761/2007 號案件作出合議庭裁判，裁定上訴部份勝訴，把

關於喪失將來報酬的賠償額從 1,663,200.00 澳門元降為 1,100,000.00 澳門元，

維持其他部份的賠償額。因此，把賠償總額定為 895,040.00 澳門元，全數由

甲支付。 

 

對此裁判甲現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在其上訴陳述中提出了下列結論： 

“1. 毫無疑問，控訴書和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的事實存在不足，以致不能對

被告歸責任何造成有關意外的責任作出法律決定。 

2. 在控訴書和上述賠償請求中表達的事實純粹是結論性的，不能從初級

法院認定的其他事實得到支持，因此完全不能被考慮。 

3. 排除了這些純屬結論性的事實，就不存在任何其他被認定的事實可以

證明被告作為駕駛者的過失。 

4. 因此不能進行司法推理，認為被告違反了謹慎義務，甚至是以謹慎和

適當的速度行駛的義務，因此應推斷被告一點也沒有造成有關事實的發生。 

5. 這樣，沒有可以證明被告過失的事實，面對意外發生的情節——被害

人從兩架停在左邊行車線的公共汽車之間走出——以及現場本身的情況——

道路的特徵是一條長長的直路和屬於‘快速路’，設有行人天橋和在馬路中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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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分隔欄杆——初級法院和中級法院不得不推斷出意外完全由於被害人的

過錯所造成，從而駁回對甲（和被告）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6. 被上訴的決定還包含了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裁判瑕疵（刑事訴訟法典

第 400 條第 2 款 a 項），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被上訴法院採取的法律決

定，特別是考慮到民法典第 564 條第 1 款的規定，關於造成意外的過失比例

的判定。 

7. 因此，被上訴的決定不得不裁定現正審議的意外完全是由被害人的過

失所造成。 

8. 按照澳門民法典第 564 條第 2 款的規定，這是一個排除被告責任的原

因，從而也是排除作為被告的甲責任的原因。 

9. 由被告和現上訴人在答辯中提出的關於‘速度’和‘距離’的內容與初級法

院認定的事實完全沒有矛盾。與中級法院所作的決定相反，嚴格來說那些事

實沒有被第一審法院視為不獲證實。 

10. 毫無疑問，初級法院沒有對那些事實作出裁定，沒有按照他的管轄權

和在他的審理權範圍內查明那些資料，以便在考慮被害人從一個隱蔽的地方

走出的情況下，確定對人來說被告可否避免意外的發生，為此煞停汽車。 

11. 被上訴法院沒有根據衡平標準計算損害被害人生命權的賠償金額，中

級法院所確認的喪失生命權的 800,000.00 澳門元賠償金額顯得過度和誇張

的。特別是當考慮被認定事實的不足以及與被害人本人有關的且對這個問題

作決定屬重要的事實，該金額遠高於澳門法院通常訂定的賠償額。 

12. 這部份的被上訴決定明顯違反了民法典第 3 條 a 項、第 487 條和第

489 條第 3 款，也沒有尊重司法裁判關於這個問題通常訂定的價值，在本案中

以此依據訂定的賠償額應為 500,000.00 澳門元，這是一個完全適當和衡平的

金額，符合上述民法典的規範以及在此問題司法裁判通常訂定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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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初級法院以第一民事請求人和她的三名女兒的‘痛苦補償’為由定出的

金額同樣顯得過度和誇張的，遠高於澳門法院通常訂定的金額，在此被上訴

法院同樣沒有引用衡平標準來計算相關的賠償金額。 

14. 這部份的被上訴決定明顯違反了民法典第 3 條 a 項、第 487 條和第

489 條第 3 款，也沒有尊重司法裁判關於這個問題通常訂定的價值。面對被提

出並獲證實的事實，對於第一民事請求人和她的三名女兒的‘痛苦補償’的損害

應定為不高於 375,000.00 澳門元，當中 150,000.00 澳門元給予死者的妻子，

另每名女兒給予 75,000.00 澳門元（民法典第 489 條第 2 款）。 

15. 考慮到被害人只是在意外發生和被送到醫院之間的幾分鐘時間內受到

痛楚，且在到達醫院時已經處於昏迷狀態（根據第 8 頁的醫療報告），應把為

補償被害人痛苦的賠償額減至大約 20,000.00 澳門元。 

16. 被害人的家人（寡婦和女兒）無權因死者喪失未來的收入而得到任何

賠償，因此，被上訴法院訂定的 1,100,000.00 澳門元賠償額沒有理據，現被審

議的裁判的這部份應被撤銷。 

17. 純粹作為推理的假設，即使認為民事請求人可按照民法典第 488 條第

3 款的規定，以向死者要求扶養為由得到賠償，但因為民事請求人完全沒有指

明被害人給予家庭的金錢數目，法院不能定出這部份賠償。 

18. 另一方面，考慮未來損害的基本條件是這些損害是可預見的，以及根

據民法典第 558 條第 2 款屬可確定的，案中必須具備任何能顯示這個預見性

的資料。 

19. 被上訴法院以每天 330.00 澳門元來計算 14 年的未來損害，忽略了制

約這個請求的似真、可能和衡平的標準，特別是被害人女兒的年齡、屆時將

達到 30、23 和 22 歲，這些損害無論如何一點也不是可預見的。 

20. 這個決定明顯違反了民法典第 488 條第 3 款和第 558 條第 2 款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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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能不被撤銷。 

21. 賠償財產性損害的義務包括對被害人法律狀況的財產或權利造成實際

損害的明顯損害。 

22. 在本案中，關於（7336.00 澳門元）醫療費用，正如被上訴的裁判本

身承認的那樣，這些費用還沒被繳付，對民事請求人的財產沒有造成任何損

害。 

23. 因此推論被上訴的裁判在這部份明顯違反了民法典第 477 條和第 487

條的規定，該部份同樣應被撤銷，駁回針對上訴人支付醫療費用的請求。” 

要求撤銷被上訴的裁判及作出如下決定： 

- 造成意外的過失完全屬於被害人，駁回對上訴人的民事請求； 

- 或判處上訴人向民事請求人支付下列金額的 30%：賠償被害人喪失生

命權的 500,000.00 澳門元、賠償民事請求人和被害人本身的痛苦補償的

375,000.00 澳門元和 20,000.00 澳門元，除此之外不需要對精神損害再作支

付；以及 

- 駁回對上訴人關於被害人喪失未來收入以及醫療費用賠償的請求。 

 

民事請求人提出了附帶上訴，在其上訴陳述中提出下列結論： 

“A. 上訴人認為該損害倘若不是因是次意外就不會發生的，因而，第一

審法院是基於受害人將來賺取的工作收入在死後由上訴人作為合法繼承人而

裁定上訴人有權獲得的賠償，而該賠償的裁定與上訴人有權獲死者的扶養權

利無關； 

B. 倘若不認同該見解，上訴為謹慎起見亦提出以下理由： 

在獲證的事實中，證明上訴人所屬的家庭只有受害人一人外出工作，並

為當時一家五口的唯一經濟支柱，受害人很愛錫女兒和妻子，女兒和妻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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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尊敬和心愛受害人，彼此相處融洽； 

1. 由此不難下結論：受害人所收取的工資收入不得不全部給予作為家庭

主婦的妻子上訴人支付整個家庭五口子的各項生活和學雜費用之事實； 

2. 反之，在本案各項獲證事實中，沒有任何一項事實可以證明或顯示受

害人不是將全部工資收入給予家庭開支的； 

3. 在沒有相反事實或資料的情況下，上級法院進行扣減或扣減多少是沒

有依據的，亦不應作出主觀的扣減，否則就似乎過於干預已獲證實事實之整

體； 

4. 事實上，審判者不應在沒有最起碼的事實或材料的前提下，構造一些

沒有證明的事實出來； 

5. 儘管審判者得按衡平原則裁定有關賠償金額（見民法典第 3 條 a）

項、第 487 條及第 560 條第 5 款之規定），但仍須配合事實作為基礎，不然，

所作之裁定則不屬合理； 

6. 再者，上訴人在民事損害賠償中請求以上述名義的賠償計算至受害人

65 歲之金額，惟第一審法院在未能否定受害人生前身體健康狀況良好的情況

下，在考慮到死者的工作性質需勞力，僅認為受害人之工作能力將維持至 55

歲止，因而訂定有關賠償金額為澳門幣 1,663,200.00 元； 

7. 由此可見，第一審法院在受害人將來收取的工資收入上已根據證實的

事實作衡量，因此，第二審法院實不應再作欠缺依據的衡量所導致的扣減； 

8. 因而，被上訴的判決是違反民法典第 558 條、第 556 條及第 487 條之

相關規定。” 

請求裁定上訴勝訴，撤銷中級法院的裁判中關於賠償喪失未來工資的部

份，維持第一審法院訂定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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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助審法官檢閱。 

 

 

 

二、理據 

（一）事實部份 

初級法院和中級法院認定了下列事實： 

“2004 年 10 月 05 日，約上午 9 時，嫌犯駕駛一輛編號 MI-XX-XX 之輕

型汽車沿友誼大馬路行駛，方向由港澳碼頭向葡京酒店，靠右線行駛，當接

近編號 240D04 燈柱之路段時，發現行人庚（受害人，身份資料載於第 9 頁）

從左線的巴士之間走出來，並橫過馬路，方向由嫌犯行車方向的左邊去右

邊，嫌犯由於速度過高，剎制不及，將庚撞倒，並將之拋到左邊行車線上。 

上述碰撞直接導致庚腦顱受創昏迷地上，被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搶救，

直至當日 12 時被證實死亡，其傷勢、死亡證明書及屍體解剖報告載於本卷宗

第 8、27、28、52、53 及 54 頁，作為本控訴書之組成部分。 

意外發生時天氣情況良好、地面情況正常及交通密度繁忙。 

上述交通意外的發生是由於嫌犯違反《道路法典》第 22 條第 1 款的規

定，沒有注意路面情況及適當控制車速，以致未能在前面可用及可見空間停

下及避開在正常情況可以預見之障礙物，導致意外發生及直接造成受害人之

死亡。 

嫌犯的行為是在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的，並完全知悉其行為屬法

律不容及受法律制裁。 

嫌犯為公務員，月薪為薪俸表所載的 37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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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離婚，需供養一名兒子。 

嫌犯不承認有關事實，為初犯。 

意外發生時，被害人是 41 歲。 

民事請求人為被害人之喪禮繳付了澳門幣 25,786 元，以及申請死亡、婚

姻和出生記錄之費用合共澳門幣 345 元。 

到目前為止，民事請求人仍未支付予仁伯爵綜合醫院澳門幣 7,336 元的醫

療費用。 

載於卷宗第 150 至 163 頁之民事請求第 14 條至第 16 條、第 24 至第 28

條、第 34 條至第 37 條、第 39 條至第 40 條之事實。 

載於卷宗第 202 至 234 頁之嫌犯之答辯書第 33 條之事實。 

載於卷宗第 235 至 246 頁之澳門保險之答辯書第 21 條、第 23 條、第 25

條、第 26 條、第 27 條、第 29 條、第 35 條至第 37 條之事實。 

死者生前任職地盤工人，日薪為澳門幣 330 元。 

* 

死者之法定繼承人提出司法援助的請求，要求免除其支付訴訟費及預付

金。 

根據第 41/94/M 號法令第 1 條第 1 款及第 6 條第 1 款 f 項的規定，合議庭

認為聲請人經濟能力不足的情況屬實，故給予其該等方式的司法援助。 

* 

由編號 MI-XX-XX 的車輛造成的交通事故所引起的第三者民事責任已透

過編號 XX-XXXXXX 之保險單轉移予甲。（卷宗第 197 頁）” 

 

 

未經證明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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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於民事請求及答辯狀其餘與已證事實不符之其他重要事實。 

 

 

（二）載於控訴書和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的事實不足。新的問題。 

提起上訴的甲首先提出，在控訴書和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中只包含結論性

事實，當中的事實不足以顯示被告的過失，和對謹慎或以適當速度駕駛義務

的違反，從而令被告負上造成意外的任何責任。因此，初級法院和中級法院

應裁定意外完全由被害人的過失造成，並駁回針對甲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儘管可能由於對被認定事實的錯誤法律定性而導致審判錯誤瑕疵，有關

載於控訴書和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的事實不足是一個新的問題，上訴的甲在之

前向中級法院提起的上訴中從來沒有提出過，因此對本上訴來說構成一個新

的問題。除了應由法院主動審理的問題之外，上訴不是用於審理新的問題，

所以對此新問題現不作審理。 

 

 

（三）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 

上訴的甲繼續提出，由於沒有證明被告駕駛的車輛的大約速度以及被告

發現被害人的距離，從第一審合議庭裁判中只得出未能證明其餘與已證事實

不符的其他重要事實，所以出現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過失比例決定的瑕

疵。因為上述內容與初級法院認定的事實沒有衝突，所以該法院沒有對有關

事宜進行調查或作出判定。 

 

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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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為審理所提出的問題，根本上應考慮第一審合議庭裁判中提及未被認定

事實的表述：“載於民事請求及答辯狀其餘與已證事實不符之其他重要事

實。” 

雖然這種說明未被認定事實的方式不很完善，應該更清楚地指出，明顯

的是初級法院合議庭沒有認定其他與被認定事實不同的重要事實，當中包括

上訴的甲提出的關於速度和距離的內容，這顯示第一審法院曾經調查有關事

宜並認為未能證明有關事實。 

因此，在查明事實時不存在漏洞，所指出的瑕疵不成立。 

 

 

（四）對喪失生命權的賠償 

對上訴的甲來說，被上訴法院所確認的因被害人死亡的 800,000.00 澳門

元賠償額是過度和誇張的，遠高於澳門法院通常訂定的金額，認為把金額定

為 500,000.00 澳門元更為適當和衡平。 

 

民法典第 489 條規定： 

“一、在定出損害賠償時，應考慮非財產之損害，只要基於其嚴重性而應

受法律保護者。  

二、因受害人死亡，就非財產之損害之賠償請求權，由其未事實分居之

配偶及子女、或由其未事實分居之配偶及其他直系血親卑親屬共同享有；如

無上述親屬，則由與受害人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及受害人之父母、或由與受害

人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及其他直系血親尊親屬共同享有；次之，由受害人之兄

弟姊妹或替代其兄弟姊妹地位之甥姪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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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損害賠償之金額，由法院按衡平原則定出，而在任何情況下，均須

考慮第四百八十七條所指之情況；如屬受害人死亡之情況，不僅得考慮受害

人所受之非財產損害，亦得考慮按上款之規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所受之非

財產損害。” 

民法典第 487 條提及例如行為人之過錯程度、行為人與受害人之經濟狀

況及有關事件之其他情況的情節。 

 

根據被認定的事實，被害人在橫過友誼大馬路時沒有留意現場的交通情

況，在兩架公共汽車之間走出及被撞倒，意外發生後三個小時在醫院死亡。 

現場有一座行人天橋，沿着馬路的中線設有塑膠分隔欄。 

意外發生時，被害人有 41 歲，是建築地盤工人，日薪為 330.00 澳門元，

是整個家庭的唯一經濟支柱。 

 

關於喪失生命的價值，中級法院歷來定在 250,000.00 至 1,100,000.00 澳門

元之間。 

在最近審理的第 6/2007 號案件中，終審法院把該價值定為 900,000.00 澳

門元。 

 

考慮和意外有關的所有情節，特別是意外發生的過程、被害人的過失和

他的個人狀況，我們認為兩審法院訂定的 800,000.00 澳門元金額是衡平的。 

 

 

（五）對民事請求人受到的非財產損害的賠償 

上訴的甲也認為以此名義給予被害人的妻子（400,000.00 澳門元）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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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每人 200,000.00 澳門元）的總額為 1,000,000.00 澳門元的賠償額完全是

過度和誇張的，遠高於澳門法院通常訂定的金額，違反了民法典第 3 條 a

項、第 487 條和第 489 條第 3 款的規定。認為關於民事請求人痛苦補償的損

害應把總賠償金額定為 375,000.00 澳門元，其中 150,000.00 澳門元給予被害

人的妻子，另每名女兒給予 75,000.00 澳門元。 

 

根據被認定的事實，特別注意到下列情況： 

被害人的妻子由於健康問題沒有工作，留在家中照料三名女兒。 

該家庭處於經濟困難的狀況。 

被害人和家庭成員維持良好的關係。 

意外發生時，三名女兒分別為 8 至 16 歲。 

被害人的妻子和女兒因被害人的死亡承受巨大的痛苦。 

 

面對這些情況，關於以此名義作出的賠償，較合理的是把被害人妻子的

賠償金額定為 300,000.00 澳門元，每名女兒的賠償額定為 150,000.00 澳門

元，總額為 750,000.00 澳門元。 

 

 

（六）對被害人受到的非財產損害的賠償 

關於這部份的賠償，兩審法院把有關金額定為 50,000.00 澳門元，上訴的

甲認為，由於這部份賠償是以被害人在三個小時內可能受到的痛苦為基礎，

被害人在意外數分鐘後被送到醫院並已處於昏迷狀態，所以該金額屬過度，

應減至大約 20,000.0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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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認定的事實可知被害人在意外發生後仍然清醒，並受到巨大的痛

苦。 

因此，對被害人在死亡前承受的非財產損害的 50,000.00 澳門元賠償額應

予維持。 

 

 

（七）對被害人喪失未來收入的賠償 

上訴的甲認為，被害人的家人無權以被害人喪失未來收入為由收取任何

賠償。即使認為所訂定的賠償是以民事請求人根據民法典第 488 條第 3 款的

規定可以向被害人要求收取的扶養，由於沒有指明被害人給予家人的金錢數

額，法院不能給予這部份的賠償。還強調，如果以此名義訂定賠償，應扣除

她們從社會工作局收到的津貼。 

 

在附帶上訴中，民事請求人繼續提出有權以被害人在死亡之後不能再收

取任何薪金為由得到賠償。還提出被害人把所有或起碼大部份的收入用於家

庭開支。 

 

關於以被害人在其死亡後原應得到的所失之利益給予賠償的可能性，終

審法院在第 7/2004 號案件已對這個問題作出審理，裁定被害人死亡後，由於

法律人格隨着當事人死亡而終止，他不能以所失之利益的名義取得假設他在

生時工作所取得的報酬。 

 

事實上，被害人死亡後，由於法律人格的終止，他不能夠再取得新的權

利，正如那些由於死亡而不再取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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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事請求人不能由於被害人喪失未來收入而取得賠償。 

 

法律只是通過民法典第 488 條第 3 款的規定，保證那些可要求受害人扶

養的人，或由受害人因履行自然債務而扶養之人獲得損害賠償的權利。 

 

在本案中，作為被害人的配偶和子女的所有民事請求人，均有權獲得被

害人扶養（民法典第 1850 條第 1 款 a、b 項）。 

 

對於現正審理的問題，從查明的事實只知道被害人是一名建築地盤工

人，日薪為 330.00 澳門元，是整個家庭的唯一經濟支柱。 

應考慮民事請求人的年齡、被害人的妻子由於健康狀況和需要照顧未成

年女兒所面對的工作困難、以及被害人的妻子可以從社會工作局收取的津貼

的金額。 

衡量所有這些情節，被上訴法院對這部份賠償所訂定的 1,100,000.00 澳門

元完全不過度。 

 

 

（八）對醫療費用的賠償 

關於民事請求人還沒有繳付的 7,336.00 澳門元醫療費用，甲提出，由於

沒有實際損失，民事請求人無權要求其支付這個金額。 

 

對於上述醫療費用由有關意外造成無人提出疑問，意外的責任人應承擔

這些費用，正如關於殮葬費一樣。 

民事請求人沒有清繳這些費用並不表示她們可被豁免繳付。無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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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證明了行為人的過失後，如果被害人沒有支付醫療費用，甲必須根據保險

條款，直接向醫院支付或通過向受害人賠償間接作出支付。 

這樣，醫療費用可以作為賠償的一部份計算，以便進行相關支付。 

 

 

 

三、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 

- 甲 提 起 的 上 訴 部 份 勝 訴 ， 把 給 予 被 害 人 妻 子 的 非 財 產 賠 償 改 為

300,000.00 澳門元，給予每名女兒的改為 150,000.00 澳門元，維持其它已訂定

的賠償金額。 

考慮過錯比例，判處上述公司向民事請求人支付的總額為 820,040.10 澳

門元。 

- 駁回附帶上訴。 

訴訟費用由雙方上訴人按敗訴比例支付，但不影響已獲批准的司法援

助。 

民事請求人的委任律師的代理費定為 2,000.0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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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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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浩輝 

 

 

 2008 年 6 月 27 日。 

 


